
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贵方“邓州市 2025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2025-04-5 （项目名称及编号）的公开招标，本签字人愿

意参加投标，提供“采购内容及要求”中规定的货物，并证明提交的

下列文件和说明是准确的真实的。

1、由荆门市东宝区市场监管局签发的我方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答疑时出示原件）。

4、公司地址、联系电话、传真等。

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的联系电话。

6、招标项目要求的其他文件。

7、本签字人确认资格文件中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

供 应 商：（电子签章）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熊龙

日 期： 2025 年 4 月 28 日

说明：供应商承诺不实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投标人承诺函

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很荣幸能参与 “邓州市 2025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

目”、项目编号：2025-04-5 （项目名称及编号）的投标。

我代表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投标人名称），在此作如下

承诺：

1、完全理解和接受本项目招标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

2、我方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有的资料均为真实的、准确的，无

任何虚假内容。若存在有虚假内容，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3、若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的具体规定与采购人签订供货

安装调试或服务合同，并且严格按合同履行义务，按时交付使用，保

证设备或服务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并提供优质服务。如果在合同

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我方一定尽快对其进行调整，并承担相应的

经济责任；

4、若中标，本承诺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

5、我方同意招标文件所附的合同文本作为与采购方签约的合同

文本，非经双方一致同意，不得改变原合同文本的条款。

6、我方保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若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行为，

愿意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供 应 商：（电子签章）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熊龙

日 期： 2025 年 4 月 28 日



资格证明文件

邓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7641369603

法定代表人： 熊龙

联系地址和电话： 荆门市东宝区石桥驿镇、0724-8661988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

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

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 应 商：（电子签章）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熊龙

日 期： 2025 年 4 月 28 日

注：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附件：

营业执照



农业农村部官网

24-10-11 肥料备案



生产许可证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承诺函

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因参加贵单位组织的邓州市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2025-04-5 政府采购活动，按照招标文件及采购人的要求，我

公司承诺如下:

（1）、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我公司有复合肥生产设备、检验设备，有专业的生产队伍；

（3）、我公司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特此承诺。

供 应 商：（电子签章）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熊龙

日 期： 2025 年 4 月 28 日



附：厂区实景图;
生产厂房、生产设备

公司全貌 生产厂区

成品仓库 生产车间

原料粉碎设备（链式破碎机） 配料计量设备



混合设备（混合搅拌机） 造粒设备 2（转鼓造粒机）

干燥设备（烘干机 1） 冷却设备（冷却机）

干燥机进出口风温度测定设备 成品筛分设备（分筛机 1）



成品筛分设备（分筛机 2） 成品包装设备（包膜机）

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电子计量包装机）

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1（物料输送皮带）

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2（成

品皮带）
气体除尘净化设备



部分生产设备发票





化验室检验设备

检测中心照片 检测中心（化学分析室）

高温室 天平室



消化仪器 消化加热装置

蒸馏仪器 滴定管（50mL）

防爆沸装置（防爆玻璃球） pH 酸度计



电热恒温干燥箱 180℃±2℃或 120℃±5℃ 恒温水浴振荡器

玻璃坩埚式滤器 电热恒温真空干燥箱

水浴锅 火焰光度计



试样筛 分析天平（精度 0.1mg）

带磨口塞称量瓶 天平（感量为 0.5g）

分光光度计



部分检定证书



















拟派技术人员证件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承诺函

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因参加贵方组织的“邓州市 2025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

购项目”、项目编号：2025-04-5 （项目名称及编号）政府采购活动，

按照招标文件及采购人的要求，我公司声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我方未因违法经营被追究过刑事责任；

2、我方未因违法经营被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3、我方未因违法经营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我公司保证上述信息的完整、客观、真实、准确，并愿意承担我

方因提供虚假材料谋骗取成交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供应商名称（签章）：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信用中国”信用报告





































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截图





信用中国“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截图



信用中国“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截图



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查询截图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

致：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参与贵方组织的“邓州市 2025 年

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项目编号：2025-04-5 投标活

动。在此，郑重承诺：

近三年，我方及我方法定代表人 熊龙 、拟派项目负责人 徐娟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均未因行贿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不存在任何行贿犯罪记录。

我方清楚，若上述承诺内容存在虚假、隐瞒或不实，我方愿意承

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资格、解

除合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并赔偿贵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熊龙

日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

得参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承诺函

致：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参与贵方组织的“邓州市 2025 年

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项目编号：2025-04-5 投标活

动为维护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秩序，我方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与本项目其他投标单位的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不存

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我方及我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

管理人员未在参与本项目投标的其他单位担任单位负责人、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2、 我方不存在为谋取中标，与其他投标单位协商报价、资质条

件等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或约定轮流中标等围标串标行为。

3、我方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在本次招标过程中，

经核查发现存在与上述承诺不符的情况，无论中标与否，我方自愿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资格、中标无效，赔

偿由此给贵方及其他相关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并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的处罚，同时纳入不良信用记录。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熊龙

日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非联合体投标承诺函

致：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鼎耀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参与贵方组织的“邓州市 2025 年

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项目编号：2025-04-5 投标活

动，为明确投标性质及责任，我方郑重承诺如下：

1、 本次投标完全以独立投标人身份参与，未与任何其他单位组

成联合体，亦未以任何形式委托或借助其他单位的资质、人员参与投

标。

2、我方独自承担投标及履约过程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和责任，

不存在与其他单位就本项目投标进行合作、利益分成等相关安排。

3、我方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经核查发现存在与

上述承诺不符的情况，无论中标与否，我方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

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资格、中标无效，赔偿由此给贵方及其

他相关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并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同时纳

入不良信用记录。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熊龙

日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

加 邓州市农业种业发展服务中心 的 邓州市 2025 年产油大县奖励

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

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

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邓州市 2025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种植类采购项目 ，属

于 农业 行业 ；制造商为 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0

人，营业收入为 10080.4 万元，资产总额为 5651 万元，属于 中型

企业 ；

2. / （标的名称），属于 /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湖北雄丰肥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备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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